
花蓮縣政府商圈補助經費申請作業須知 
第七點、第八點、第十二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補助經費額度: 

(一) 經常門:每一提案最高

補助申請計畫總經費之

百分之六十，且每一提

案總補助金額不超過新

臺幣(以下同)三十萬

元。 

(二) 資本門:每一提案最高

補助申請計畫總經費之

百分之六十，且每一提

案總補助金額不超過一

百萬元。 

(三) 年度補助經費用罄後，

即停止辦理補助申請。 

七、補助經費額度: 

(一) 經常門:每一提案最高

補助申請計畫總經費之

百分之五十，且每一提

案總補助金額不超過新

臺幣(以下同)三十萬

元。 

(二) 資本門:每一提案最高

補助申請計畫總經費之

百分之五十，且每一提

案總補助金額不超過一

百萬元。 

(三) 年度補助經費用罄後，

即停止辦理補助申請。 

依實際受理補助

申請情形及需求

調整補助比例，

第一款及第二款

調增每一提案最

高補助申請計畫

總經費之比例至

百分之六十。 

八、申請作業程序及審查項目: 

(一)本須知公告於本府全

球資訊網及觀光處網

站。 

(二)申請應備文件: 

1、 商圈組織立案證

書影本、理事長當

選證書影本及本府

商圈核定公文。 

2、 本府公告開始受

理申請年度之前一

年至受理截止日之

商圈組織運作相關

資料(包含組織會

員名冊、召開會員

大會或理監事會議

紀錄並提送主管機

關核備之相關文

件)。 

3、 申請書五份(包含

補助申請表、商圈

組織資料表、補助

申請計畫書、智慧

八、申請作業程序及審查項目: 

(一)本須知公告於本府全

球資訊網及觀光處網

站。 

(二)申請應備文件: 

1、 商圈組織立案證

書影本、理事長當

選證書影本及本府

商圈核定公文。 

2、 本府公告開始受

理申請年度之前一

年至受理截止日之

商圈組織運作相關

資料(包含組織會

員名冊、召開會員

大會或理監事會議

紀錄並提送主管機

關核備之相關文

件)。 

3、 申請書五份(包含

補助申請表、商圈

組織資料表、補助

申請計畫書、智慧

考量除書面審查

之外，應由商圈

組織進行簡報說

明，以利於審查

委員了解整案內

容後進行評分，

並利於委員意見

之傳達，以增進

整體審查效率，

第四款審查作業

爰刪除「皆採書

面審核」，並增

訂「商圈組織須

進行簡報」之規

定。 



財產權聲明及授權

同意書如附件

一)。  

(三)商圈組織應函文至本

府申請，且提出申請

時，視為同意除重要

通知以公文送達外，

其餘通知不限以公文

送達(包含電子郵件、

手機、電話、通訊軟

體等)。 

(四)審查作業:  

1、 申請案審核分為

初審及複審，本府

依申請應備文件及

相關資料初審通過

後，提報審查委員

會複審(商圈組織

須進行簡報)，複

審之及格分數為七

十分，達及格分數

之商圈組織依分數

高低排序，列入補

助對象，未達及格

分數者，則不列入

補助對象。 

2、 補助案經初審有

下列情形之一，本

府得駁回其申請： 

(1) 申請文件不齊

全，於通知補

正之次日起三

日內應完成補

正作業而未完

成或補正不完

全者。 

(2) 申請補助不符

本須知規定

者。 

(3) 以虛偽不實之

財產權聲明及授權

同意書如附件

一)。  

(三)商圈組織應函文至本

府申請，且提出申請

時，視為同意除重要

通知以公文送達外，

其餘通知不限以公文

送達(包含電子郵件、

手機、電話、通訊軟

體等)。 

(四)審查作業:  

1、 申請案審核分為

初審及複審，皆採

書面審核，本府依

申請應備文件及相

關資料初審通過

後，提報審查委員

會複審，複審之及

格分數為七十分，

達及格分數之商圈

組織依分數高低排

序，列入補助對

象，未達及格分數

者，則不列入補助

對象。 

2、 補助案經初審有

下列情形之一，本

府得駁回其申請： 

(1) 申請文件不齊

全，於通知補

正之次日起三

日內應完成補

正作業而未完

成或補正不完

全者。 

(2) 申請補助不符

本須知規定

者。 

(3) 以虛偽不實之



資料申請補

助，或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之

情事者。 

(4) 其他違反相關

法令規定者。 

3、 複審之總分為一

百分，審查項目及

配分比重如下： 

(1) 近三年參與之

商圈補助、輔

導計畫及活動

之配合情形等

相關政策與活

動之參與度，

配分十分。 

(2) 計畫方案之構

想與策略之創

意、是否結合

在地特色及獨

特性等內容創

意性及特色強

度，配分二十

五分。 

(3) 計劃書完整

度、工作進

度、人力配

置、實施方法

可行性與周延

性，配分三十

分。 

(4) 組織成員及商

圈店家參與程

度、經費編列

完整性、合理

性及自籌款額

度，配分十

分。 

(5) 補助申請計畫

或活動對商圈

資料申請補

助，或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之

情事者。 

(4) 其他違反相關

法令規定者。 

3、 複審之總分為一

百分，審查項目及

配分比重如下： 

(1) 近三年參與之

商圈補助、輔

導計畫及活動

之配合情形等

相關政策與活

動之參與度，

配分十分。 

(2) 計畫方案之構

想與策略之創

意、是否結合

在地特色及獨

特性等內容創

意性及特色強

度，配分二十

五分。 

(3) 計劃書完整

度、工作進

度、人力配

置、實施方法

可行性與周延

性，配分三十

分。 

(4) 組織成員及商

圈店家參與程

度、經費編列

完整性、合理

性及自籌款額

度，配分十

分。 

(5) 補助申請計畫

或活動對商圈



發展之效益，

配分十五分。 

(6) 永續發展性、

公益與地方回

饋、產學合

作、異業結

盟、多元性別

宣導等其他可

供評核之項

目，配分十

分。 

發展之效益，

配分十五分。 

(6) 永續發展性、

公益與地方回

饋、產學合

作、異業結

盟、多元性別

宣導等其他可

供評核之項

目，配分十

分。 

十二、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本府補助款金額不含

營業稅。 

(二)依本須知所申請之經

費，若須採購活動抽

獎贈品、相關徵選活

動之獎金等，總預算

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

之五%。 

(三)本府核定之補助申請

計畫若涉及舉辦活動

者，商圈組織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保

險內容及範圍應至少

包含下列項目及額

度，並於各活動辦理

前函送保險單及繳費

收據影本至本府備

查： 

1、 承保範圍:活動期

間內所有軟硬體設

施進場搭建、拆除

退場、公開聚集活

動之場所。 

2、 保險標的:所有參

與活動之工作人員

及民眾、財產及設

備。 

3、 被保險人:辦理該

十二、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本府補助款金額不含

營業稅。 

(二)依本須知所申請之經

費，若須採購活動抽

獎贈品、相關徵選活

動之獎金等，總預算

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

之五%。 

(三)本府核定之補助申請

計畫若涉及舉辦活動

者，商圈組織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保

險內容及範圍應至少

包含下列項目及額

度，並於各活動辦理

前函送保險單及繳費

收據影本至本府備

查： 

1、 承保範圍:活動期

間內所有軟硬體設

施進場搭建、拆除

退場、公開聚集活

動之場所。 

2、 保險標的:所有參

與活動之工作人員

及民眾、財產及設

備。 

3、 被保險人:辦理該

考量整體用詞之

一致性，第四款

酌作文字修正。  



活動之商圈組織 

4、 保險金額:  

(1) 每一人身體傷

亡：新台幣三

百萬元。 

(2) 每一事故身體

傷亡：新台幣

三千萬元。 

(3) 每一事故財產

損失：新台幣

二百萬元。 

(4) 保險期間總保

險金額：新台

幣三千六百萬

元。 

5、 保險期間：自活

動進場日起至活動

撤場日止，並應評

估實際活動情況順

延保險期間。 

6、 若補助申請計畫

辦理形式為其他非

屬公共意外責任險

（如:營造（安

裝）工程或其他類

型）適用範圍者，

則依保險規範投

保，並函送相關佐

證資料至本府備

查。 

7、 商圈組織未依規

定辦理保險、保險

範圍不足或未能自

保險人獲得足額理

賠者，其損失或損

害賠償，由商圈組

織負擔。保險事故

發生，應由商圈組

織負責協調保險公

司理賠。 

活動之商圈組織 

4、 保險金額:  

(1) 每一人身體傷

亡：新台幣三

百萬元。 

(2) 每一事故身體

傷亡：新台幣

三千萬元。 

(3) 每一事故財產

損失：新台幣

二百萬元。 

(4) 保險期間總保

險金額：新台

幣三千六百萬

元。 

5、 保險期間：自活

動進場日起至活動

撤場日止，並應評

估實際活動情況順

延保險期間。 

6、 若補助申請計畫

辦理形式為其他非

屬公共意外責任險

（如:營造（安

裝）工程或其他類

型）適用範圍者，

則依保險規範投

保，並函送相關佐

證資料至本府備

查。 

7、 商圈組織未依規

定辦理保險、保險

範圍不足或未能自

保險人獲得足額理

賠者，其損失或損

害賠償，由商圈組

織負擔。保險事故

發生，應由商圈組

織負責協調保險公

司理賠。 



(四)補助績效指標：由各

商圈組織須依照所提

補助申請計畫內容及

符合本須知補助內容

自訂績效指標(附件

一)，並於執行成果報

告書中填寫達成效益

(附件二)。 

(五)補助申請計畫執行完

成後之追蹤機制: 

1、 補助申請計畫完

成補助款之撥款、

核銷及結報作業

後，受補助之商圈

組織須配合填寫成

效追蹤表、訪視、

調查受補助計畫後

續推動績效等至少

（含）一年。 

2、 前目成效追蹤表

分為量化效益及質

化效益(附件三)。 

(四)補助績效指標：由各

商圈組織須依照所提

補助申請計畫內容及

符合本須知補助內容

自訂績效指標(附件一

之參、九)，並於執行

成果報告書中填寫達

成效益(附件二之

七)。 

(五)補助申請計畫執行完

成後之追蹤機制: 

1、 補助申請計畫完

成補助款之撥款、

核銷及結報作業

後，受補助之商圈

組織須配合填寫成

效追蹤表、訪視、

調查受補助計畫後

續推動績效等至少

（含）一年。 

2、 前目成效追蹤表

分為量化效益及質

化效益(附件三)。 

 

 


